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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体育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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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星级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基本条件、内容指标、星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星级体育服务综合体的建设、创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JGJ 31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体育服务综合体 sports service complex 

以体育设施为载体，具备体育健身、竞赛表演、技能培训等一项或几项体育基本服务功能，融合购

物、餐饮、休闲、娱乐、康养、旅游、文化、商务、教育、会展等多种业态，向社会开放、具有多重服

务功能的独立聚集空间或区域。 

注： 一般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多元化服务的体育场馆拓展型体育服务综合体、在大型商业服务综合体导入体育服务功

能的商业中心内嵌型体育服务综合体，以及以体育小镇、运动营地、旅游景区为主要依托的户外运动型体育服

务综合体等类型。 

4 基本条件 

4.1 体育服务综合体申报主体依法在山东省注册登记，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连续运营满 3年以上。 

4.2 体育服务综合体及其管理运营主体近 3 年来未发生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行为，未发

生重大安全、消防、食品、环保、质量、经济等责任事故。 

4.3 体育服务综合体及其管理运营主体近 3 年来未发生知识产权严重侵权行为、重大经营服务质量投

诉情况、内部管理运行重大问题等责任事件，未被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 

4.4 体育服务综合体防火防盗、医疗救护、人身财产等基本安全设施设备配置齐全，性能与运转正常，

无安全隐患。 


